
前  言

     “十二五”时期（2011年—2015年）是桂林市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态山水名城，建设世界旅游城和特大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富民强市的关键时期，也是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点攻坚期。我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能源对发展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突出。同时，“十二五”期间，自治区继续把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我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十一五”的基础上要实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时增加单位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等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任务更加艰巨繁重。我们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更加扎实有效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为指导全市开展节能降耗，推动节能型社会建设，实现“十二五”节能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国节能中长期规划》、《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实施方案》和《桂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精神，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范围为桂林市行政辖区，规划年限为2011年—2015年。
第一章 节能基础与环境

“十一五”期间，桂林市深入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把节能降耗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不断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深入开展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的节能降耗，积极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努力提高全民节能意识，全市节能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超额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节能任务，为保持桂林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十二五”节能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能源消费情况

2010年，桂林市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为 963.75万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加344.19万吨标准煤；水力发电39.98亿千瓦时，折合145.42万吨标准煤，以水力为主的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4.21%。一次能源中原煤、天然气等绝大部分依赖市外购入；二次能源中，规模以上工业电力消耗66.5356亿千瓦时，其中购进量占92.9 %；规模以上工业成品油消费2.22万吨，全部依赖外部购入。

“十一五”期间，桂林市GDP年均增长13.5％，同期桂林能源消费年均增长9.25%，较GDP增速低4.25%，扭转了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强度大幅度上升的势头；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由2005年的1.20862吨标准煤下降到2010年的0.9998吨标准煤（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给桂林市1.0031吨标准煤的节能任务。
二、节能进展和成效

（一）“十一五”节能目标顺利完成

全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由2005年的1.2086吨标准煤下降到2010年的0.9998吨标准煤，年均下降3.72%，累计下降17.28%，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桂林市“十一五”节能目标任务。

（二）重点领域节能工作成效显著

工业领域。积极贯彻落实《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及《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重点用能企业节能为突破口和抓手，全面开展节能工作，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由2005年的2.02吨标准煤下降到2010年的1.16吨标准煤，累计下降42.57%，完成“十一五”目标193.5%。重点耗能企业累计实现节能95.75万吨标准煤，比“十一五”目标39.4万吨标准煤多节能56.35万吨标准煤，完成“十一五”目标的242.59%。
建筑领域。积极贯彻落实《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相关技术政策，在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和公共建筑中全面推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进建筑节能工作，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建筑节能技术推广应用体系。累计节能19.15万吨标准煤，完成了“十一五”节能目标的106.4%。“十一五”期间全市关闭了200家实心粘土砖厂，所有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全部按国家节约能源技术规范操作，节能页岩空心砖、混凝土砌块、建筑垃圾砖、再生能源等得到充分利用。至2010年已建成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建筑约60万平方米，年节约0.56万吨标准煤。全市新建建筑设计阶段100%执行节能标准，施工阶段95%执行节能标准。

公共机构领域。积极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协调、推进市本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指导、监督区县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2009-2010年，全市公共机构水、电、油三项能耗指标均比上年下降5﹪以上。2010年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桂林市人民政府“全区2010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交通运输领域。积极贯彻落实交通部《公路、水路交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快淘汰老旧车辆，鼓励使用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和替代燃料。严格执行营运车辆燃油消耗量检测核查制度和客运班线按实载率审批制度，在漓江旅游船舶上推广应用醇基燃料，在道路客运班线上推行“一线一公司”等节能高效的运输组织方式。作为广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3个试点城市之一，引进电动汽车生产线，全面推进电动汽车在桂林的产业化发展。2010年营运货车单位运输百吨公里油耗为11.37升，比2005年的12.36升下降8.05%；营运客车单位运输百吨公里油耗为10.31升，比2005年的13.31升下降20.94%；营运货船单位运输千吨公里油耗为16.41升，比2005年的17.27升下降5%；营运客船单位运输千吨公里油耗为17.04升，比2005年的18.19升下降6.32%；营运船舶周转量能耗平均下降5.66%。
农村与农业领域。“十一五”期间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沼气、秸秆气化等可再生能源，推广使用型煤和省柴节煤炉灶。加快淘汰和更新高耗能落后农业机械，加快农业提水排灌机电设施更新改造。“十一五”期间，桂林市农村共建沼气池14.86万座，沼气入户率达55.26%，年可产沼气折合14.24万吨标准煤，有效地保护了森林植被，降低了传统能源消耗，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推动了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
居民生活领域。提倡绿色消费，推行环保节约。推广高效照明产品100万只，每年可节约用电8000万度，相当于节省28.8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万吨，二氧化硫排放800吨。初步推广节能家电、节能电机、节能汽车等产品。深入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财政补贴等节能政策，节能产品在居民生活中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

（三）重点企业提前完成节能目标

“十一五”期间，桂林市重点能耗企业累计实现节能近100万吨，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的227.57%。43家重点能耗企业2010年节能89950吨标准煤，其中列入全国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桂林康密劳铁合金有限公司实现节能6880吨标准煤；列入自治区百家企业节能行动的42家企业节能83070吨标准煤。政府部门与企业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加强，市发改委、工信委等单位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家节能培训、上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迎接项目节能量国家专项核查等，一批重点能耗企业提前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考核。

（四）高耗能行业增长得到有效抑制
“十一五”期末，全市32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大类中，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的行业有22个，占68.8%，其中下降幅度超过10%的行业有15个，占46.9%。从万元产值节能看，节能量较大的行业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橡胶制品业等。淘汰落后发电机组30.9万千瓦，淘汰一批落后的钢铁、铁合金、水泥、造纸、砖瓦等高耗能企业。

（五）节能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

节能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成立了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市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办公室挂靠在市发改委；制定了《桂林市“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的任务与职责；全市初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工配合、协同推进的节能管理体系。

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将节能工作纳入全市目标管理，分解节能目标任务，与各县（区）签订节能目标责任状，及时将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分解落实到行业和重点企业。严格实行节能目标责任现场评价考核及问责，形成了目标明确、责任清晰、逐级考核的节能目标责任制。

抓好关键环节节能。全面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严控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大力实施重点节能工程，加快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强化节能监督检查，强化重点用能单位管理等。
完善节能政策法规。认真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法规，完善节能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了系列管理制度，严格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初步建立了节能统计、监测及考核体系。

优化节能保障机制。首先建立健全节能执法体系，加强节能执法工作，强化节能监督管理；其次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财政资金和金融部门贷款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节能技改工作。“十一五”期间桂林市共获得国家、自治区近4亿元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节能项目改造和建设。

三、主要问题

“十一五”期间，桂林市节能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也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
一是高耗能行业增长过快，工业能源消耗增速相对过高；二是行业间和企业间发展不平衡，先进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能力并存，总体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单位产品能耗水平参差不齐。

（二）节能技术支撑能力不足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无法支撑节能发展需求。以企业为主体的节能减排共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应用体系尚未形成，技术研发投入不足，节能先进技术、装备的示范与推广力度不大，缺少专业化的社会技术服务体系，没有形成节能产业的资金聚集、人才聚集和技术聚集，节能技术产业化水平较低。
（三）节能管理基础薄弱

由于节能工作起步晚起点低，我市节能管理、监察、服务、统计体系尚不健全，节能管理基础建设比较滞后，特别是相关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技术设备缺乏。例如，由于能源统计队伍薄弱，现有能源生产和消耗的统计数据严重不足，统一的、覆盖各行业的能源统计分析体系尚未形成；部分县区节能监察人员配备不足，节能监督和执法能力有待加强；部分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人员缺位，不能满足当前节能工作的需要。
（四）节能意识有待增强
作为节能减排的微观主体，我市一些用能单位和个人还没有意识到浪费能源行为是违反《节能法》的违法行为，在生产经营和日常消费中，浪费能源、违法用能、节能管理粗放和表面化现象较为突出。许多企业缺少必要的能源计量器具和污染防治设施。有些企业对节能和环保监察工作存有抵触情绪，节能减排工作阻力较大。

四、节能环境

从国际看，竞争环境的变化对我国节能降耗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博弈日趋激烈，绿色贸易壁垒正在加速形成，一些发达国家对出口国产品的能效水平和碳足迹提出更高要求。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品资源能源消耗高，出口将面临巨大压力。全球范围内发展绿色经济、倡导低碳生活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新趋势，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低碳产业，成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价值观。
从国内看，“十二五”时期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仍不断增加，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将更趋严峻。高耗能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国家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实施能源消耗总量控制，也将对高能耗行业发展形成硬约束，传统的能源资源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已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为节能降耗提供良好契机。加大节能降耗力度，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生产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破解能源资源环境制约，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从区内看，“十二五”期间广西区节能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方面，“十一五”广西区节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由 2005 年的 1.22 吨标准煤下降到 2010 年 1.0361 吨标准煤，累计降低 15.22%，全面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任务。同时，今后五年， 广西区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国家在我区布局的钢铁、石化、造纸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能源对发展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突出，广西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在“十一五”的基础上要实现较大幅度下降，节能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形势更加严峻，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节能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更加扎实有效地推进节能工作开展。

从桂林的现实情况看，基于“工业强市”战略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GDP到2015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桂林市金属原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高耗能重化工业仍将有一定的发展，面对国家以及自治区约束性指标要求以及我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十二五”期间工业节能任务更重、压力更大、要求更高；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汽车和家用电器大量进入家庭，建筑和生活用能也将大幅度上升。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出路在于充分挖掘全社会节能潜力，特别是工业节能潜力。“十二五”期间，以桂林世界旅游城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桂林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低碳城市建设模式，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与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养生长寿健康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桂林建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节能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促进我市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第二章  指导思想和节能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节约资源基本国策，把节能降耗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坚持淘汰“两高一低”落后产能，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坚持强化责任、健全法制、完善政策与加强监管相结合，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坚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强化工程措施，大力推广节能技术和产品，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节能工作格局，确保实现“十二五”节能约束性目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把桂林市建设为绿色GDP统领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山水名城。

二、基本原则

产业优化原则。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结构，淘汰能耗高、污染重、效率低劣势企业，提高服务经济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节约型、生态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科技创新原则。依靠科技创新与进步，加快节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建立节能技术支撑体系，鼓励节约使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节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资源节约原则。把节能贯穿于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坚持节约与开发并重、节约优先、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积极探索资源消耗减量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的有效途径，切实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快形成节约型、生态型城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共同参与原则。在全社会树立节能意识、营造良好的节能文化氛围。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节能宣传和教育培训，树立政府带头，全社会积极参与的节能新风尚，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节能工作格局

三、节能目标

（一）宏观节能目标

到2015年，全市万元GDP能耗由2010年的0.9998 吨标准煤下降到0.8498吨标准煤（2005年不变价），五年累计下降15%，确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约束性指标目标任务。按定比计算法，累计节能210万吨标准煤以上。

（二）重点领域节能目标

工业领域：规模以上企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从0.9628吨标准煤下降到0.7991吨标准煤，五年累计下降17%。

建筑领域：实现节能24万吨标准煤，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十二五”建筑节能约束性指标目标任务，年均节能4.8万吨标准煤。

交通运输领域：交通运输储运业及邮政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2%。

表1  桂林市“十二五”重点领域（行业）节能目标
	领域（行业）
	节能目标
	备 注

	工业
	规模以上企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7 %。
	五年累计

	建筑
	建成337万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建筑；新建建筑新型节能墙材应用比例达到65%以上；全市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平均下降12%；全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率达到确定应改造面积的25%。
	“十二五”末

	交通
	交通运输业、储运业及邮政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2%。
	比2010年

	公共机构
	实现人均用电量、人均用水量、公务用车平均耗油量分别下降15%以上；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12%以上；办公区高效光源使用率100%，LED等固体光源使用率10%以上；节能型灶具使用率90%以上；新购公务车中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比例50%以上。                                                                                                                                                                                                                              
	比2010年；

公共机构包括各级机关、学校、医院、科技场馆、文化场馆、体育场馆等。

	商业
	万元销售收入能耗下降1.5%
	比2010年

	旅游业
	星级饭店平均能耗年下降1%；全市旅游饭店中绿色酒店到2015年达到20%。
	比2010年

	农业与农村
	新建农村用户沼气池4.4万座；沼气入户率由2010年的55.26%上升到60.1%；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0%；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达80%。
	“十二五”
期间


（三）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目标

到2015年，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大于3吨标煤的企业逐步实现关停并转；全市列入全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企业有 46家， “十二五”期间实现节能量目标260689吨标准煤。
（四）节能依法监督管理考核目标
1、“十二五”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技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率100%（按立项数）。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一律不予核准。
2、按重点节能管理领域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重点用能单位能耗统计月报、统计报表报送率95%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分析报告报送率达95%以上。
3、按国家下达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落后产能淘汰率100%。

第三章 节能重点领域

一、工业领域

进一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行政手段加强节能准入管理，严格控制冶金、建材、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大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力度，提高生产率，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十二五”期间，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17%；重点耗能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五年累计下降20%以上。

（一）电力行业

火力发电继续实施“上大压小”工程。发展热电联产、热电气联供，采用高效、洁净发电技术，改造在运火电机组，降低损耗，提高发电效率。推进苏桥经济开发区国电永福电厂三期上大压小热电联产扩建项目建设，上马2×35万千瓦级热电联产机组；推进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试点工作。

积极开发利用风能资源。目前，全球风电装机容量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风电产业处于积极发展当中。桂林要充分发挥资源、龙胜、兴安等县风能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科学开发。加强新风电场开发规划，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抓好像中电投广西金紫山风电有限公司投资的资源金紫山风电场二期、龙胜南山风电场一期等续建项目，以及新开工龙胜南山风电场二期、全州天湖风电场一期、兴安源江风电场、恭城燕子山风电场等项目，做好恭城园石山及西岭、灌阳马头风电场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风电装备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提高风电技术装备水平，攻克超/特高压输电、风电机组伺服以及并网、远距离输电技术难关，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实现风电装备部分本地化；大力发展3.0兆瓦及以上风电机组及其关键配件，加快风电装备产业园、风电场以及电网、输变电工程建设，有序推进风电规模化发展，力争实现风电发展自主化，提高发电和供电质量；开展风电、水电示范项目建设，打造包括风电设备制造在内的广西风能发电产业基地。

大力开发生物质发电。开发生物质发电机其他一些可再生资源的发电，开展重点地区资源详查评价，鼓励利用边际性土地生产能源作物；加快建立生物质能技术研发平台，支持非粮生物燃料等生物质能源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及产业化，鼓励以秸秆、林业三剩物和煤泥为燃料的生物质能电厂；加强沼气综合利用技术、沼气发酵替代原料及快速发酵技术和沼气建设技术等的研发创新，鼓励发展沼气能源系列产品，加快大型沼气厌氧发酵成套设备、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设备及使用设备等的产业化；组织规划和实施生物质发电、沼气工程、生物柴油、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等重大项目；积极推广生物质能应用，加强包括农村能源应用在内的示范工程建设。

（二）冶金行业

继续坚持“限制发展、加大节能技改力度、发展高技术产品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基本方针。

钢铁工业。对已有的钢铁企业充分挖掘节能潜力，建立能源管理中心和发展分布式能源。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提高新建、改扩建工程的能耗准入标准。实现生产流程连续化、紧凑化、高效化，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各种能源和资源。冶炼系统采用全连铸、溅渣护炉等技术；充分利用高炉煤气、焦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等可燃气体和各类蒸汽，以自备电站为主要集成手段，推动钢铁企业节能降耗。重点推进桂林康密劳铁合金有限公司锰系合金搬迁及产品升级（一期工程）。

有色金属工业。重点采用高效节能设备，提高采矿、选矿效率；铜熔炼采用先进的富氧闪速及富氧熔池熔炼工艺，替代反射炉、鼓风炉和电炉等传统工艺，提高熔炼强度；氧化铝发展选矿拜耳法等技术，逐步淘汰直接加热熔出技术；电解铝生产采用大型预焙电解槽，逐步淘汰小预焙槽。重点推进桂林铜深加工产业基地项目，实施现有10000吨铜及铜合金管生产线的优化布局、工艺技术改进升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三）建材行业

淘汰高耗能的小玻璃厂、水泥厂、砖厂，淘汰10000kVA及以下的矿热炉和所有高耗能变压器。严格限制高耗能企业的扩能和新建。对已有的企业强制要求加大技改力度，对大型水泥、玻璃等企业强制要求建立余热发电和热能回收利用系统。对大型矿热炉必须建立高压和低压功率补偿系统，使功率因素达到0.95。

水泥行业积极推广节能粉磨设备和水泥余热发电技术，对现有回转窑、磨机、烘干机进行节能改造，逐步淘汰机立窑、湿法窑等落后的生产工艺。墙体材料行业推广利用工业炉渣、粉煤灰等工业废渣和秸秆、稻壳等农业剩余资源，生产保温砌块、新型节能墙板等墙体材料的工艺技术，积极开发和生产新型墙体材料，以及优质环保节能的绝热隔音、防水和密封材料。提高废旧玻璃在道路反光材料、玻纤保温材料生产原料中的比例，提高废旧资源利用效率。重点推进桂林兴安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三期工程和四期工程建设、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建设与脱硫技术改造项目、桂林建材行业废渣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四）轻工业

 造纸行业推广采用全封闭式气罩、热泵技术，以及制浆、造纸工艺过程及管理系统计算机控制等技术。玻璃纤维行业重点实施天然气系统节能技术改造项目，配置先进的热值仪控制设备；照明行业依托现有企业发展LED照明灯具和太阳能照明生产线。重点推进全州县红麻种植和制浆项目建设，开发利用高效节能清洁型红麻韧皮生物制浆工艺。
（五）化工行业

大力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实施系统节能改造。重点在合成氨装置、橡胶制品工艺上，采用先进节能制造技术、新型催化剂和高效节能设备。中小型合成氨采用节能设备和醇烃化代替铜洗工艺、变压吸附回收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努力增加化工医药等高端化工产品和生物质高效净化剂等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化工行业为节能减排服务的能力。

（六）机械制造业

机械行业的节能重点是发展大型装备制造集团、开发先进生产系统和先进的加工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及高科技机械制造业方面获得突破性发展。在生产中采用现代的先进生产模式，如模块化计算机集成制造模式、并行生产模式和建立大型加工中心等。引进和开发激光制造、快速成型制造、微机械制造、超声波加工、电火花成型加工、电化学加工、微波加工、电子束加工、等离子加工和超级精密加工等。通过这些生产模式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与采用，大幅度降低生产能耗、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经济附加值，从而对整个经济发展和节能都起到支撑作用。在传统的节能技术方面，重点开展变频器技术、高频淬火、热泵供热与制冷、节能照明等。通过技术改造、调整工艺等措施，进一步降低生产能耗。

（七）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对于重化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质上是一种低碳经济、高科技产业。加快培育发展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养生长寿健康产业，到2015年，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产业互补以及配套化生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二、建筑领域

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一步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标准，扩大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强化大型公共建筑用能监管，加强建筑施工能耗总量控制。到2015年，全市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平均下降12%；全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率要达到25%以上。
新建建筑节能。加快推进新建建筑执行更高节能标准，新建建筑全面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建设节能设计标准》（修编）、《民用建筑节能检验规范》、《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规范》、《民用建筑与太阳能热水系统一体化应用技术规范》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划》等建筑节能标准。执行建筑节能评估审查、建筑节能设计备案和分项验收，施工现场和销售阶段公示等制度，完善建设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新建建筑设计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达到100%，新型墙体材料应用比例达到100%，施工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达到96%以上。

既有建筑节能。组织实施一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工程。建立市级能耗监测平台，首先对大型公共建筑和机关办公建筑用能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科学管理，逐步扩大到一定比例的居住建筑。逐步完善能源审计、能源诊断、能效测评、能效公示工作，对建筑物的用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结合能耗监测情况选择有节能潜力的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进行低成本改造。

发展绿色建筑。率先在政府投资项目和大型公共建筑中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鼓励其他民用项目按绿色建筑标准执行，探索绿色建筑的激励政策。以因地制宜为原则，综合考虑本区域气候、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建筑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以创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为契机
，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类型，探索可再生能源与城乡建筑风貌良性结合的方式方法，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逐步实现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规模化应用，降低建筑领域常规能源的消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十二五”期间，桂林市可再生www.gesep.com节能能源建筑应用新建项目的重点领域为：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以上使用中央空调的公共建筑;需集中提供热水的宾馆、酒店、招待所、学校建筑；12层及以下的住宅建筑;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建筑群。另外，对已投入使用和正在建设中的公共建筑，特别是机关办公建筑、酒店、医院病房、学生宿舍、工厂集体宿舍等能耗高的建筑物，应根据节能环保情况采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进行设备改造和调整设备系统设计。

建筑节能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加大新型墙体材料研发，在页岩空心砖提高空心率技术、加气混凝土砌块技术、其他自隔热墙体材料和建筑废渣循环利用技术等方面进行探索；对地源热泵、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空调节电、自隔热混凝土砌块、页岩烧结多孔砖、空心楼盖、新型建筑防水、新三级钢、高性能混凝土、照明节电等广西10项节能新技术本地化应用进行研究；对门窗和屋顶保温技术、通风技术、遮阳技术、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技术等适合本地气候特点和城市性质的技术进行应用研究，鼓励桂林本地厂商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研究工作。

三、交通运输领域

进一步健全综合交通网络，加强智能交通管理，实施交通节能技改工程和燃油替代工程，倡导绿色驾驶和低碳交通方式，充分发挥桂林“四省通衢”的区位优势，优化配置运输资源，建设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公路运输。推广高效节能环保型汽车发动机技术、整车轻量化技术，加快推广轿车、轻型车和载重车节能柴油机；加快推广柴油车和柴油发动机轿车、大吨位车和专业车；开发、推广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加速淘汰高耗能的老旧汽车，限制超标高耗油交通工具；开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因地制宜推广汽车利用醇类燃料、合成燃料和生物柴油以及替代燃料技术。提高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水平，调整优化运力结构，进一步改善道路质量，加强货运组织和运力调配，有效整合社会零散运力，降低车辆空载率，提高运输效率。至“十二五”期末，与2005年相比营运客车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6%，营运货车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12%
。

城市交通。合理规划城市交通运输模式，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改造城市交通信号系统、指挥调度系统，推动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桂林中心区、阳朔县城等重点旅游区域积极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汽车、燃气和混合动力公交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倡导私家车使用小排量汽车。推进政府机关带头使用节能环保车辆，将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优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鼓励和引导运输经营者购买和使用柴油汽车，积极推进车用替代能源的应用。

船舶运输。大力推进船舶运力结构调整，加快淘汰挂桨机船等技术落后、能耗高、污染大的老旧船舶与落后船型。研发推广新型船用替代燃料，适度在船舶上推广应用太阳能、燃料电池、生物质柴油、液化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等清洁能源，推广使用岸电、风力驱动技术。逐步改善船用燃油质量。研究、开发并推广应用新型节能型航标灯器，鼓励在航标中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光源和新能源。强化船舶营运节能管理和船舶维修保养管理制度。与2005年相比，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14%
。

四、旅游服务领域

以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建设以及国家“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积极发展现代旅游服务业，创建全国低碳旅游试验区。支持宾馆饭店、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经营户和其他旅游经营单位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广泛运用节能节水减排技术，实行合同能源管理，实施高效照明改造。“十二五”期间将星级饭店、A级景区用电用水量降低20%。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统筹安排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外贸发展基金以及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时，对符合条件的低碳型旅游企业给予支持。

五、公共机构领域

公共机构用能主要分布在办公建筑用能和公务车用油量两大类。提高全市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办公建筑能耗和车辆交通能耗，确保“十二五”期间全市公共机构人均用电量、人均用水量、公务用车平均耗油量分别下降15%以上目标。

做好公共机构建筑物及其用能系统节能工作。强化公共机构新建建筑节能，主城区新建公共机构建筑必须严格执行现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严格把关建设项目节能评审，加强建设过程节能监管，发展绿色建筑。推进既有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采用高效保温墙体材料和节能门窗。实施配电、空调、照明、电梯、饮用水等重点耗能设备的节能改造，推广应用无功补偿、变频调速、高效冷却塔、高效换热器、LED灯、回馈发电装置等节能新技术、新设备。开展公共机构食堂灶具、排烟系统节能改造，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灶具。全面推进公共机构办公建筑能耗监测和能源管理信息化建设。
加强公务车辆使用及油耗定额管理。根据公务用车的配备标准和编制数量及时更新购车计划，严禁超标准、超编制采购公务用车。加强公务车辆配备使用管理，压缩公务用车规模。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机关工作人员每月少开一天车，倡导“135”出行方案，即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加快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推行公务用车厂家回收置换。提高新增公务车中小排量和清洁能源汽车比例，加快淘汰更新“高污染、高排放”公务车辆，实施公务车辆油耗定额管理。

完善政府采购节能监督机制。深入推进高效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对应用范围广、节能效果显著的产品，实行推荐采购。建立公共机构节能技术及产品推荐目录，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功能和市场导向作用。完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评价监督机制。

提高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公共机构的使用率。结合桂林市公共机构实际情况，加大力度推广应用地热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展地（水）源热泵综合利用试点示范，努力提高公共机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率。

推进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政府机构用电高峰时段每天少开一小时空调，使用空调时关好门窗。日常办公尽量采用自然光，离开会议室等办公区时随手关灯。在全市政府机构推广使用节能环保铅笔、再生纸等绿色办公用品。开展零待机能耗活动，推广使用节能插座等降低待机能耗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展公共机构废弃物循环综合利用，促进资源化处理，建立资源循环利用的长效机制。
强化各项节能监管措施。根据不同季节、不同环境的能耗情况，进行能耗的定额管理，实行奖惩措施。开展创建节约型政府机关活动，加强公共机构节能目标考核，把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

六、商业和民用领域

——鼓励支持企业改进工艺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开发和引进节能降耗生产技术，生产更多的节能降耗产品，从源头解决商业与民用领域节能降耗问题。

——鼓励商业企业采取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和节能自愿协议等市场化的节能服务新机制，逐步发展和壮大节能服务企业和机构。

——大力推广高效节能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产品，采用低待机能耗电器。在机关、学校、宾馆、商厦、场馆、大型工矿企业、医院、车站、城市景观照明及城市居民小区等推广高效照明产品，开展太阳能光伏电池与高亮度LED灯集成产品改造城市景观泛光照明示范。高效照明产品应用率达到70%以上，做好节能家电、节能电机、节能汽车等产品推广。深入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财政补贴等节能政策，不断扩大节能产品应用范围。

七、农业与农村领域
——推广节能型农用机械，加快淘汰高耗能落后农用机械。采用先进柴油机节油技术，加强老旧大中型拖拉机、柴油机的节能技术改造，降低柴油机燃油消耗。

——加快农业节水排灌机电设施更新改造，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大力推广节省饲料养殖、农副产品保鲜与烘干节能、水产品冷冻与冷藏节能等技术。

——大力发展农村新能源利用、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设施。巩固和推广“养殖—沼气—种植”的“恭城模式”，延伸推广“猪（牛）-沼-果-灯-鱼（蛙、鳖）”、“猪（牛）-沼-果-灯-鱼（蛙、鳖）等多种循环农业模式。推广应用秸秆成型燃料、太阳能热水器和省柴节煤灶，因地制宜地发展小水电、风能、太阳能、沼气发电以及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四章 节能重点工程

一、重点节能技术改造工程
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工程。通过实施以燃用固硫型煤和采用循环流化床、粉煤燃烧等先进技术改造或替代现有中小燃煤锅炉（窑炉），采用节能型燃烧器和计算机控温调温技术，炉体采用优质保温材料，建立科学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提高现有工业锅炉（窑炉）热效率。近期，大力推广燃气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利用和玻璃窑炉节能技术改造。

余热余压利用工程。钢铁企业实施高炉炉顶压差发电、全高炉煤气发电改造以及转炉煤气回收利用；在日产2000吨以上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中低温余热发电装置；蒸汽冷凝水回收利用。

电机系统节能工程。全面淘汰落后高能耗电机，重点推广变频电机、稀土永磁电机等高效节能电机产品，在各行业实施高效节能风机、水泵、压缩机系统优化改造，推广变频调速、自动化系统控制技术。

分布式能源系统工程。对符合分布式能源系统建设条件的工业园区，鼓励配套采用，对于新上工业园区，限制建设分散的供热锅炉和供冷系统。对工业园区内企业共用的能源站房（系统），从产业政策和能源梯级利用的角度加以引导和鼓励，在条件适合的工业园区建设冷热电联产示范项目。当前，重点在新建工业园区发展热电冷联产和现有工业园区热电冷联产技术改造。

能量系统优化工程。在冶金、机械、建材、化工、轻工、食品等重点耗能行业推行能量系统优化，即通过系统优化设计、技术改造和改善管理，实现能源系统效率达到自治区内同行业先进水平，降低企业综合能耗，提高市场竞争力。

绿色照明改造工程。“十二五”期间重点是基本淘汰白炽灯、水银灯和电感振流器，在学校、医院、宾馆、商厦、写字楼、体育场馆、机场、码头公共机构和路灯、景观灯等公用设施和居民中推广高效节电照明系统、稀土三基色荧光灯，示范性应用LED新光源。

建筑节能改造工程。以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为示范，积极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十二五”期间全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率要达到25%以上。既有建筑在改、扩建时，必须进行节能改造。
交通运输节能工程。完善交通规划和交通节能政策；加强公路网络化建设、全面提升路网技术等级和路面等级；加速淘汰高耗能的老旧车辆，引导营运车辆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力推广运输车辆的柴油化进程和车辆节能技术应用，规划建设清洁能源加注站；大力推进公路运输的信息化和智能化进程，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公路运输领域的研发应用，逐步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管理。

二、节能新机制推进工程

合同能源管理。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2009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制定《桂林市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办法》等配套政策，落实财政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创新财政支付方式以支持公共机构带头采用合同能源管理，通过相关知识培训，举办示范性项目现场经验交流会，引导重点用能单位积极开展节能技术改造，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开展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争取到2015年底，在国家备案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公司项目数达到3—5家，在自治区备案的达到8—10家，在桂林市备案的达到10—15家。

节能量市场交易机制。借鉴碳交易模式，结合节能工作发展的需要和桂林市的实际，积极探索和推动建立节能量市场交易机制，包括节能项目的评估与核准体系，节能量的计量规则和审核办法，节能量的认证、储存、交易、注册等制度和平台建设等。
三、节能体系能力建设工程

本工程包括能源消费数据统计与分析体系能力建设、节能管理服务体系能力建设、重点企业能耗在线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建设三个子项。

（一）能源消费数据统计与分析体系能力建设

——建立覆盖全市各行业、各地区、各用能单位的统计网络，组织市级各部门制定分行业的能源消耗统计报表和统计制度。分月份、季度、年份做好能源利用统计、分析工作，并向社会公布。

——市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全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统计和分析，建立网上申报的平台，按时报告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消费状况。重点用能单位由节能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并公布。

——市级有关部门和区、县统计部门、节能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或地区的能源统计工作，并与市级统计平台联网，设立专人负责能源统计工作，按规定的时间将本部门或地区的能耗报市统计局。

——全市的重点用能单位设立专人负责能源统计，其他用能单位应指定一名兼职统计员，用能单位必须建立能源消耗台帐、报表，及时报送统计报表。

——市统计部门和市节能主管部门分批对全市专、兼职能源统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培训覆盖面达到95%以上，保证能源统计工作的质量。

（二）节能管理和服务体系能力建设

——强化市节能主管部门的节能管理职能职责，建立节能主管部门与工信、建设、交通、机关事务等各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使节能工作既有统一的管理推进，又有分工负责能形成合力的工作体系。各区、县在“十一五”已部分建立能源办的基础上，完善机构设立，并设专人负责节能管理，明确其职能职责，形成上下顺畅的联动体系。

——制定《桂林市节能监察办法》，明确市节能监察中心的执法地位，建立完善节能监察制度程序，加强其人员配置和培训，进一步提高其执法工作能力。

在能源消耗大的地区和重点行业设立节能监察分支机构，配备适当人员和设备，使节能监察工作形成体系，并逐步完善深入。

——以现有市级节能技术服务机构为基础，结合财政支持的节能技术改造示范项目，重点培育3-5家节能服务公司，为用能单位提供检测诊断、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逐步推进节能服务市场化、规范化。

（三）重点企业能耗在线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建设

——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对年耗能5000吨标煤以上的企业进行能耗在线实时监控，通过技术手段实时在线采集能耗数据，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时在线统计与比较分析能耗情况，并与约束性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建立预警预报系统。

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监控工程
管好增量是节能的重要手段，《节能法》明确要求建立固定资产项目的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但在“十一五”期间桂林市尚未全面推开。本工程由桂林市节能主管部门和法制办牵头，用两年时间健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评估和审查的相关法规和程序，制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管和建设完工后的测评验收办法，争取到2013年使桂林市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均纳入评估和审查范围。

五、可再生能源利用工程
（一）大力调整能源结构，推进新能源开发
改变能源供应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深度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到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以上（自治区能源结构调整约束性指标）。

充分利用我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建成资源金紫山风电场、龙胜南山风电场，加快推进全州天湖、兴安摩天岭、灌阳海洋山、恭城燕子山等风电场前期工作，条件成熟的进入开发建设阶段，力争“十二五”期间实现风电装机容量50万千瓦。加快永福、兴安和平乐三个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争取尽快开工建设。依托兴安太阳能光伏产业园，积极推进太阳能电池、太阳能利用设备等新能源产业开发；组织多功能小型收割机、混合动力驱动系统、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微细滑石粉生产以及节能相关项目争取国家和自治区的支持。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工业、农业废料的沼气化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通过示范工程引导农副业废物沼气化利用，到2015年农村用沼气池占适宜建池户的比例达到75%，大中型养殖场畜禽粪便沼气化处理率达到80%，逐步在农村污水管网和天然气管网不能覆盖的区域普及沼气利用，从根本上解决秸秆处理难题。

（二）制定和实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专项规划》

加快制定《桂林市“十二五”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专项规划》，组织实施桂林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鼓励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住宅建筑和有条件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大力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重点推广利用地热能、污水源热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三）发展环境服务业

积极发展环境服务外包、专业化营运服务、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等环境服务业，支持企业以优势互补为基础组建环保产业联盟，以多种方式逐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较为完整、产业结构比较健全的环保产业集群。

（四）开发节能技术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与环保技术，推进重大专项装备的自主制造。加快太阳能光伏、风能装置研发和生产，重点发展光伏发电、光伏电池和风能电机等相关配套产品。加强开发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及建筑等领域节能、清洁生产、节能检测和环境监测、节能与环保服务、水和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理等产品及装备。发展以高效节能变频调速控制技术、无功补偿技术与装置、电效管理系统、低压智能节能系统、节能变压器、高压智能节电系统、节能风机、余热/余压/余能发电等节能技术和装备的制造。支持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汽车尾气处理等环保装备制造。将桂林打造成为全国特高压电力电容器生产基地、广西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和新能源设备制造业基地。力争到2015年实现产值100亿元。

第五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节能目标考核

合理分解节能指标。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及桂林市产业布局等因素，将桂林市节能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县区以及重点行业。各县区及耗能重点行业要将市政府下达的节能指标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的责任。

健全能源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加强能源生产、流通、消费统计，建立和完善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和重点用能单位能耗统计制度，以及分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季度统计制度，完善统计核算与监测方法，提高能源统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继续做好地区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考核工作。

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强化目标分解考核，把地区目标考核与行业目标评价相结合，把落实五年目标与完成年度目标相结合，把年度目标监测与进度跟踪相结合，严格实施规划中期和终期动态评估。区、县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市政府报告节能目标完成情况，有关部门每年要向市节能主管部门报告节能措施落实情况。市节能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开展市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各级政府、各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绩效，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并对成绩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二、强化节能监督管理 

完善节能管理、规章、制度建设。尽快出台《桂林市贯彻节约能源法实施办法》、《桂林市节能监察办法》、《桂林市浪费能源和超标准使用能源处罚办法》。

强化节能降耗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加强政府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完善机构，充实人员。加强节能监察机构能力建设，配备监测和检测设备，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完善覆盖区、县的节能监察体系。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推动重点用能单位按要求配备计量器具，推行能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实时监测。开展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

严格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对未能通过能评审查的投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批准开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等证书。加强能评审查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审批行为。
加强节能降耗执法监督。对严重违反节能法律法规的用能行为、未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违规使用明令淘汰用能设备、虚标产品能效标识、节能设施等行为，公开通报、挂牌督办、限期整改、依法处罚。

三、建立和完善节能长效机制

推进价格和节能降耗收费改革。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政策，理顺煤、电、油、气、水等价格关系。推行居民用电、用水阶梯价格。完善电力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对能源消耗超过国家和地区规定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

完善财政激励政策。加大节能降耗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快节能降耗重点工程实施和能力建设。深化“以奖代补”、“以奖促治”以及采用财政补贴方式推广高效节能家用电器、照明产品、节能汽车、高效电机产品等支持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完善强制采购和优化采购制度，逐步提高节能降耗产品比重，研究实行节能降耗服务政府采购。

健全税收支持政策。完善和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及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用于制造大型节能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节能降耗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合节能降耗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模式。引导各类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增加对节能降耗领域的投入。

优先保障措施。在电力、原煤、天然气、石油和成品油等能源供应指标分配时，优先保障节能型企业特别是高附加值企业的能源供应，对未达到能耗限额标准的高能耗企业予以限制。国土资源部门在审批工业项目用地时，要依据节能主管部门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意见，对属于节能型的项目优先安排用地，对高耗能项目应从严控制用地，对未达到能耗限额标准的项目，一律不安排用地。
在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安排时，优先保障节能产品，节能型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需求。

对涉及民生的能源品种，应制定应急预案，在供应紧张时，应优先保障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低的企业和民生用能。

四、加大节能资金投入 

充分利用国家、省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扶持政策，围绕锅炉改造、量能系统优化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组织申报上级预算内专项补助和财政奖励节能项目，争取资金支持。加强政策引导，吸引鼓励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节能重点领域和节能环保产业，加强对重大节能技术研发推广扶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节能重点工程项目和示范技术带动节能目标完成。

五、加快节能技术研发与应用

加快节能降耗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在相关科技计划和专项中，加大对节能降耗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继续推进节能降耗科技专项行动，组织高效节能、共性、关键和前沿技术攻关。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技术，重点支持矿产、冶金、建材等主要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关键技术研究，发展高效节能变频调速控制技术、无功补偿技术与装置、电效管理系统、低压智能节能系统、节能变压器、高压智能节电系统、节能风机、高效节能锅炉窑炉、余热/余压/余能发电等节能技术和装备的制造。在交通、生活节能领域，重点发展节能汽车、节能交通系统，鼓励开发和全面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绿色电器、照明器具、建材等新产品；组建桂林市节能降耗专家队伍。推动组建节能降耗技术与装备产业联盟。

加大节能降耗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节能降耗重大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加快产业化基地建设。

加快节能降耗技术推广应用。发布桂林市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建立节能降耗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在节能降耗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节能降耗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加大高效节能产品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宣传和政策激励，引导消费者购买高效节能产品。加大能效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标识的监管力度。

六、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

加强节能降耗宣传教育。把节能降耗纳入宣传教育体系以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组织好节能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加强日常性节能降耗宣传教育。新闻媒体要积极宣传节能降耗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宣传先进典型，普及节能降耗知识和方法，加强舆论监督和对外宣传，积极为节能降耗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全民行动。抓好家庭社区、青少年、企业、学校、军营、农村、政府机构、科技、科普和媒体等十个节能降耗专项活动，通过典型示范、专题活动、展览展示、岗位创建、合理化建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降耗。

政府机关带头节能降耗。各级人民政府机关要将节能降耗作为机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职责，细化管理措施，树立节约意识，践行节约行动，做节能降耗的表率。

附表：                       桂林市“十二五”重点节能项目

表1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万元）
	建设起止年限
	项目所在地
	业主或单位

	1
	桂林尚科光伏技术有限公司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形成年产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800M的生产能力，年新增销售收入达 252000万元，建成中高档薄膜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终端应用产品生产基地。
	90000
	2009-2011
	兴安县
	桂林尚科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2
	全州县建筑节能太阳能热水器改造工程
	对县住建局、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全州高中、全州二中的办公楼、住院部、门诊、学生宿舍进行太阳能热水改造。
	5017
	2012-2013
	全州县
	县住建局等

	3
	年产50万套系列LED灯具生产研发基地项目
	年产50万套系列LED灯具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建设内容：新建厂房、综合办公楼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建筑面积26550平方米；购买自动固晶机组（AD809-06）、自动灌胶机组(DS-600-2)数控精密铣床等生产设备48台套；建成1条公共照明灯具灯具及模组生产线，1条特种照明及装饰灯灯具及模组生产线。
	17085
	2012-2014
	临桂
	广西立晶光电有限公司     

	4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特高压电力电容器生产基地项目
	在桂林市国家级高新开发区铁山工业园建设新的特高压电力电容器生产基地，引进国内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新基地建设达产后，工业总产值可达12亿元。力争5年内，实现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超 20亿元。
	290000
	2009-2015
	桂林市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5
	大功率新型高效节能半导体发光照明（LED）生产线及技术改造项目
	拟在高新区信息产业园购置土地30亩，建设具备有千级净化车间及综合配套的厂房17500㎡。
	8200
	2010-2012
	桂林市
	桂林斯壮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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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十二五”重点节能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万元）
	建设起止年限
	项目所在地
	业主或单位

	6
	节能与环保服务中心
	组织节能检测和技术咨询，实施合同能源管理、能源审计和节能规划编制等节能服务；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工程设计及承建、环境监测等咨询服务、环保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各类环保服务，年产值约25亿元。 
	10000
	2009-2020
	七星区
	七星区管委会

	7
	绿色能源·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
	建设两个相对独立的工业园区，包括：绿色能源产业园和智能电网产业园，总占地约500亩，计划建设周期为5年。产品生产工艺包括：电磁线生产、线圈绕制、线圈浇注、铁芯生产、夹件生产、变压器装配、外壳生产、箱变外壳生产、开关柜生产等；生产材料涉及铜材、铝材、钢板、硅钢、树脂及绝缘材料等；项目建成后可生产绿色能源输配电设备及电抗器30000台套。生产智能充气柜30000单元、节能环保变频器2000台套、变流器1200台套。
	100000
	2011-2015
	七星区
	桂林君泰福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8
	年产50万套半导体照明标准模组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厂房20000平米（5000平米的生产封装线、5000平米的光电实验室、5000平米的自动插件车间、5000平米的板金加工厂房）。新建半自动生产线一条及所需检测仪器和工装一批，形成合理、高效LED封装生产线。项目完成时，形成50万半导体照明标准模组，约6000平方米的LED节能半导体产能，项目产品将广泛应用于家居照明、天花筒灯、办公照明、小区照明、商场超市、档口商铺、酒楼酒店、酒吧、咖啡厅、西餐厅、娱乐场所、家庭小夜灯、节日气氛用灯、太阳能照明应用、城市亮化美化工程等
	6000
	2013-2015
	七星区
	桂林海威科技有限公司    

	9
	节能型注塑机专用伺服系统产业化
	产能建设、服务队伍建设、产品开发（系列化、专用化）及技术研究（动力伺服技术本身和注塑机上应用的新特点、用户需求的发掘）。
	2000
	2008-2011
	七星区
	桂林星辰科技有限公司


表2                                新能源开发工程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万元)
	建设起

止年限
	项目所在地
	业主或单位

	1
	恭城燕子山风力场
	新建风力装机4.95万千瓦 
	50000
	2011-2015
	恭城县
	国电广西分公司

	2
	恭城西岭风电场
	新建风力装机4.95万千瓦 
	45000
	2011-2015
	恭城县
	大唐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

	3
	恭城园石山风电场 
	新建风力装机4.65万千瓦
	46500
	2011-2015
	恭城县
	国电广西分公司

	4
	恭城北卡山风电场
	新建风力装机4.75万千瓦
	48000
	2011-2015
	恭城县
	国电广西分公司

	5
	恭城南风岭风电场
	新建，风力装机4.8万千瓦
	49000
	2011-2015
	恭城县
	国电广西分公司

	6
	龙胜南山风电场
	新建风力装机15万千瓦
	180000
	2011-2015
	龙胜县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
	兴安界首风电场
	28.5万 千瓦及输送电线路。
	228000
	2011－2013
	兴安县
	中电投资广西金紫山风电有限公司

	8
	兴安县高尚风电场
	装机容量44.5MW，风电场场站及输送电线路建设15公里
	400000
	2011-2015
	兴安县
	

	9
	兴安源江风电场
	44.5万 千瓦及输送电线路。
	400500
	2011－2013
	兴安县
	同上


表3                             节能服务工程项目表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十二五”计划

投资（万元）
	年产量
	年消费能源量（万吨标准煤）

	合计
	　
	　
	　
	　
	　
	　
	　
	284

	1.火电项目
	　
	3项
	343413 
	　
	　
	343413 
	　
	　

	桂林永福热电联产项目
	新建
	建设2×30万千瓦级热电联产机组
	291913
	2011
	2015
	291913
	年发电量35×108kWh，年供热量8.49×106GJ
	116

	平乐生物质发电项目
	新建
	总装机容量2×15MW
	40000
	2011
	2013
	40000
	21.6万度
	　

	灌阳县冶炼园余热发电
	新建
	装机1.5KW
	11500
	2011
	2013
	11500
	1.08万度
	　

	2.有色金属项目
	　
	6项
	323000 
	　
	　
	323000 
	　
	　

	桂林龙星集团电铅改扩建
	新建
	年产5万吨电铅
	50000 
	2013
	2015 
	50000 
	5万吨
	2.54

	桂林龙星集团稀贵金属综合回收
	新建
	年回收稀贵金属500吨
	10000 
	2014
	2015 
	10000 
	500吨
	0.23

	桂林铜深加工产业基地项目
	新建
	10000吨高品质超长铜合金冷凝管生产线等10项铜深加工项目
	148000 
	2011 
	2015 
	148000 
	4500吨
	0.86

	桂林钽铌（钨锡）资源冶炼综合利用技改项目
	新建
	年产仲钨酸5000吨，氟钽酸钾500吨、氧化钽50吨、氧化铌200吨、粗锡3000吨。
	40000 
	2011 
	2015 
	40000 
	8750吨
	0.89


表3                              节能服务工程项目表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十二五”计划

投资（万元）
	年产量
	年消费能源量（万吨标准煤）

	桂林20万吨熔烧还原氧化锰技改工程
	新建
	年产氧化锰20万吨。
	50000
	2011
	2014
	50000
	20万吨
	3.5

	桂林年产10万吨铝型材项目
	新建
	年加工10万吨铝型材
	25000
	2011
	2012
	25000
	10万吨
	2

	3.冶金工业
	　
	16项
	748729
	
	
	748729
	
	

	桂林康密劳铁合金有限公司锰系合金搬迁及产品升级（一期工程）
	新建
	总产量约为16.18万吨锰系合金
	61229
	2009
	2012
	20000
	16.18万吨
	12

	桂林全州县16.27万KVA铁合金项目建设
	新建
	十二五末将铁合金矿热电炉总容量控制在25.45万KVA,
	60000
	2011
	2015
	60000
	20万吨
	15

	桂林升达锰业电解锰生产线技改
	新建
	年产10万吨电解锰。
	30000
	2012
	2013
	30000
	10万吨
	6.8

	桂林平乐县文华锰业加工项目
	新建
	2.5万千伏铁合金生产线2条
	25000
	2012
	2015
	25000
	8万吨
	3.64

	桂林平乐县电解金属锰项目
	新建
	废渣制砖
	15000
	2012
	2015
	15000
	3亿快砖
	4.65

	广西桂林兆虹锰业公司锰粉深加工生产线
	新建
	年产70万吨锰粉生产线
	60000
	2011
	2014
	60000
	70万吨
	2.39


表3                               节能服务工程项目表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十二五”计划

投资（万元）
	年产量
	年消费能源量（万吨标准煤）

	桂林宝鑫冶炼厂
	新建
	年产4万吨硅锰合金。
	15000
	2012
	2012
	15000
	4万吨
	3.5

	桂林灌阳县25万KVA铁合金项目建设
	新建
	兴发冶炼厂、翔云铁合金有限公司等20家铁合金新建或扩建项目。
	120000
	2011
	2015
	120000
	32万吨
	11

	桂林灌阳县贵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锡冶炼及深加工项目
	新建
	年产锡系列产品10万吨
	80000
	2011
	2015
	80000
	10万吨
	2

	桂林翔云锰业公司熔烧还原氧化锰技改工程
	新建
	年产氧化锰20万吨。
	50000
	2011
	2014
	50000
	20万吨
	1.5

	桂林兴安县10万KVA铁合金项目建设
	新建
	新建、扩建铁合金项目。年产硅锰合金13.5万吨。
	30000
	2011
	2015
	50000
	13.5万吨
	4.69

	桂林龙胜县11.8万KVA铁合金项目建设
	新建
	新建、扩建铁合金项目,年产铁合金15万吨。
	40000
	2011
	2015
	40000
	15万吨
	6.5

	桂林龙胜县5万KVA金属硅项目建设
	新建
	年产4万吨金属硅
	10000
	2011
	2015
	10000
	4万吨
	3.5

	桂林阳朔县鑫富铁合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扩建
	总装机容量2.5万KVA，年产3.5万吨硅锰合金
	2500
	2011
	2012
	2500
	3.5万吨
	2.3

	桂林恭城县2×12500KVA矿热炉项目
	新建
	建设2×12500KVA矿热炉。年产4万吨硅锰合金
	10000
	2011
	2012
	10000
	4万吨
	2.2


表3                               节能服务工程项目表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十二五”计划

投资（万元）
	年产量
	年消费能源量（万吨标准煤）

	桂林资源县20万KVA铁合金项目建设
	新建
	新建、扩建铁合金项目,年产金属硅、硅锰等铁合金20万吨。
	88000
	2011
	2014
	88000
	20万吨
	9.7

	4.建材项目
	　
	4项
	140395
	
	
	140395
	
	

	桂林南方水泥二期工程
	新建
	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53000
	2011
	2012
	53000
	180万吨
	18

	桂林平乐县4500吨/日熟料带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线项目
	新建
	日产4500吨熟料带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线
	66100
	2012
	2014
	66100
	160万吨
	19

	桂林资源县60万吨水泥熟料粉磨旋窑生产线项目
	新建
	年产60万吨水泥熟料粉磨旋窑生产线。
	6000
	2011
	2013
	6000
	60万吨
	1.45

	全州县石煤综合利用项目
	新建
	石煤综合利用
	430000
	2011
	2015
	430000
	
	

	灌阳石材深加工项目
	新建
	年加工石材500万平方米。
	15295
	2012
	2014
	15295
	500万平方米
	0.2

	5.造纸与木材加工项目
	　
	1项
	150000
	
	
	150000
	
	

	桂林全州县红麻种植和制浆项目
	新建
	30万吨红麻制浆、50万亩红麻种植基地
	150000
	2014
	2015
	150000
	30万吨
	20


� 2011年7月，桂林市被列为国家第三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将在建筑领域大力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目标是在2~3年内建成337万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建筑。


�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相关指标的要求。


�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相关指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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